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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确第二类疫苗预防接种服务费
有关事项的函

县疾控中心，各乡（镇）卫生院，各接种单位：

根据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关于第二类疫苗预防接种服务费有关事项的函》（赣发改收费〔2020〕199号）有关规定，现就我县第二类疫苗预防接种服务费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延长第二类疫苗接种服务费试行标准至2020年12月31日。
二、第二类疫苗预防接种服务费收费标准为18元/支。赣发改收费〔2017〕1362号文件规定的第二类疫苗预防接种服务费中包含的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向接种单位收取的10元/支的疫苗储运费，不再向接种单位收取，也不再向受种者或其监护人收取。

三、本文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上犹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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